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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中高校字〔2019〕12 号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关于印发《学生收费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收费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研

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
2019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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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学生收费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收费行为，加强收费管理，确保收费合法依

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

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》

（教财〔2006〕2 号）《关于印发山东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

法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〔2008〕65 号）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教育系统

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财综〔2010〕155 号）《关

于规范研究生教育学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价费发〔2016〕86

号）《关于优化高校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鲁价费发〔2016〕89 号）

等有关收费政策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高等教育是受教育者自主求学的非义务性教育，按

规定缴纳学费及相关费用是学生在校期间依法履行的义务。各类

学生应加强对缴纳学费的认识，积极主动缴纳学费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：在籍的普通高等教育类全日制学

生。成人高等教育本、专科生等参照执行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收费项目包括：学费、住宿费、报名考

试费、各项代收费用和服务性收费。各项代收费用，按相关规定，

须经学校批准，由财务处统一收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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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费：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向经教育行政

部门批准招收的各类普通、成人和高等函授教育本专科生；自费

来华留学生。

（二）住宿费：是指入住本校学生公寓的学生按照政府有关

部门规定的标准向学校缴纳的住宿费用。

（三）报名考试费：是指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代教育行政

部门组织各种考试，向参加考试的学生收取的费用。

（四）代收费：是指为方便学生学习和生活，在自愿前提下，

学校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相关费用。

（五）服务性收费：是指学校为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自愿选

择的服务而收取的合理补偿费用。

第五条 教育收费实行公示制度。学校按相关部门要求及时

将对学生收取的各项费用予以公示，接受学生、家长、社会各界

以及教育、财政、物价部门的监督。

第六条 学费、住宿费一律按学年收取，不得跨学年预收。

第二章 收费管理

第七条 财务处是学校收费工作的管理部门，负责收费项目、

标准的报批，收费工作的组织，收费时间的安排，收费数据信息

的提供与缴费的管理工作，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财务处授权，不

得私自设立收费项目或实施收费行为。

第八条 学校各系部是学生收费管理工作的重要实施部门，



- 4 -

对催缴学生费用负有直接责任，要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学生学费、

住宿费等费用及时足额缴纳。

第九条 新生的学费和住宿费等按如下程序缴纳：招生就业

处在新生录取工作结束后，及时将录取学生的姓名、学号、专业

等有关资料提供给财务处，财务处在学生收费管理系统按标准生

成学生的应收款，学生按新生入学须知所要求的缴费方式和时间

交清费用。

老生的学费和住宿费按如下程序缴纳：财务处在暑假前将新

学年或学期的费用生成后学生按交费通知进行缴费。

第十条 根据财政厅的文件要求，学生在网上缴纳的学费和

住宿费已直接缴入国库。财务处不再逐一开具纸质缴费票据只记

录缴费信息，如有学生需要纸质缴费票据，需持学生证到财务处

开具。

第十一条 转学、转专业等而发生学籍变化的，按变动后学

籍所在年级及专业的学费标准收取学费。住宿费按实际所住学生

公寓标准收取。

第十二条 进修生按学校进修生收费标准收取。

第十三条 学生因故休学的，休学期间不缴纳学费，复学后

按复学就读的年级所在学科、专业的学费标准收取学费。

第十四条 学生超过基本学制延期毕业的按延期毕业收费标

准收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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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申请校外住宿及走读的学生。每学年开学后两周

内，学生处将校外住宿的学生信息集中上报财务处，每年一次。

第十六条 确因家庭经济困难需申请贷款或申请缓缴学费、

住宿费的学生，须持本人家庭经济状况证明及相关材料到所在系

部和学生处办理贷款或缓缴手续，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

山东省财政厅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执行。

第三章 学生退费

第十七条 学生申请退学、转学或其他原因结束学业的，根

据学生实际学习和住宿时间，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。全

日制学生学费、住宿费以招生就业处确定的离校时间计退。

第十八条 新生入伍、新生入学复查不合格无法就读的，退

还已缴纳的学费和住宿费。

第四章 对欠缴学费和住宿费的处理

第十九条 本办法所指欠费，是指学生未申请助学贷款、未

办理缓交手续，无正当理由欠缴学费、住宿费等费用的行为。

第二十条 为依法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合法的办学权

益，学校对欠费学生采取以下制约措施：

（一）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

三章第十条“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

予注册”的规定，凡不缴纳学费者，学校不予学籍注册。欠费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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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不能参加考试，不能网上查分。

（二）将学生欠费信息计入学生诚信档案。

（三）对毕业离校前未交清学费、住宿费等费用的学生，学

校暂缓发放其其毕业证书，学校各部门不得向欠费学生提供毕业

证书、复印件以及毕业证书编号等。

（四）依法通过法律及其他途径追缴学生所欠费用。

第二十一条 各系部应加强对欠费学生的教育，增强法律意

识、责任意识、和诚信意识，督促学生缴清所欠费用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未尽事宜执一行国

家及学校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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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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